
序号
帮扶

描述
具体内容 备注

1 产业

帮扶

★对象家中有一名年龄在16周岁以上、能够正常从事农业劳动生产、且一年在家时长超过6个月的对象，结对帮扶人必须帮助其获得以下帮扶措施：

1.根据其家庭产业实际情况，指导其申报发展庭院经济或自主产业奖补。

2.帮助联系产业指导员对其进行技术指导或参加产业技术培训班。

3.已经有合作社或新型经营主体与其形成利益联结的家庭（含直接帮扶、委托帮扶、股份合作），帮助联系合作社或新型经营主体按照协议落实措施：如继续按协议分红

、提供技术服务和生产物资、农产品保底收购、优先用工等。

★帮扶对象有扩大种植、养殖、生产经营规模的能力和意愿，且现有资金不够，有贷款需求，符合贷款条件的，结对帮扶人须帮助其申请小额贴息贷款（贷款的额度是1-
10万元，其中贴息不超过5万），所贷的钱可以用于流转土地，可以购买农药、化肥、种苗等，可以购买旋耕机、收割机等机械，也可以用于开商店、理发店等经营活动。

结对帮扶人结合所帮扶对象的实际情况还可以为其提供以下帮助：

●帮助联系农药、化肥、种子、种苗等生产资料供应。

●帮助联系社会化服务包括代耕、代插、代管、代收、代烘干、代储藏、代加工、代销售、统防统治等，帮助联系购买设备（生产设备、养殖设备）。

●为其提供政策服务，帮扶落实各项奖补政策。

●为其联系疫病防治服务（接种疫苗、疾病防治等）。

●指导其家庭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和乡村旅游经济。

●推荐其家庭成员参加实用技术培训。

●帮助销售农副产品。

2 就业

帮扶

★从2021年起，有外出务工的，结对帮扶人须帮助其申请“一次性交通补贴”，其中省外的补贴不超过400元，县外省内的补贴不超过200元，市内县外不超过100元。

★目前处于失业状态且有就业意愿和劳动能力的，结对帮扶人在走访入户时需收集其就业意愿信息，反馈给所在村或乡镇。由村或乡镇在人社基层服务平台为其在一年

内免费提供3次务工信息，1次职业培训信息和1次职业指导。

结对帮扶人结合所帮扶对象的实际情况还可以为其提供以下帮助：

●提供各种务工信息。

●帮助申请公益性岗位。

●帮助申请在就业帮扶车间、当地的各类工程项目中务工，实现以工代赈。

●自主创业的，可以帮助其向人社局申请创业补贴或创业贷款贴息。

3
住房

安全

保障

★对帮扶对象的住房安全情况进行动态监测，经初判存在安全隐患或为无房的对象及时报请村级备案核查，建立住房安全问题台账。

★对经乡镇、村初判存在房屋安全隐患及核查后符合条件的危房户和无房对象，帮助其申请危房改造，工程竣工验收后督促落实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帮助无房户对象家庭解决临时性安全住房。

★帮扶对象已经享受危房新建政策的，督促其拆除原有危房。

●帮扶对象中有不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条件的户，帮助申请其他方面的住房救助政策。

4
安全

饮水

保障

★出现季节性缺水问题时，帮助解决饮用水安全问题，督促当地政府落实季节性缺水应急预案。

●帮助帮扶对象安装或接通自来水。

●帮助帮扶对象购买抽水泵或打井。

●帮助帮扶对象引用山泉水。

5 教育

帮扶

★帮扶对象家庭中有6-16周岁的适龄儿童没有上学的，与学校、家长、村干部一起做其思想工作，帮助其重新回到学校。

★帮扶对象家庭中有6-16周岁的适龄儿童中有因病、因残无法正常入学的，督促学校每个月送教上门两次。

★帮扶对象家庭中有6-16周岁的适龄儿童中有因病、因残需要延缓入学或休学的，帮助办理相关手续。

★帮扶对象家庭中有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中高职在校生的，帮助申请落实教育助学补贴。2024年春季起幼儿园500元/生/期；小学非寄宿学生312.5元/生/学期；小

学寄宿学生625元/生/学期；初中非寄宿学生375元/生/学期；初中寄宿学生750元/生/学期；高中生在校期间助学金1500元/生/期；全日制中职学生1000元/生/期（三年制中专前

两年享受，第三年不享受）；中高职享受雨露计划补贴1500元/生/期。

★帮扶对象中有残疾学生在读高中的，在其就读期间，帮助其向残联申请资助1400元/人/学年；残疾学生在读专科、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层次，在其就读期间，帮助其向

残联申请一次性资助，资助标准为专科学生4000元/人，本科学生5000元/人，硕士及以上层次学生6000元/人。

★帮扶对象中有学生在读高中（中职）且其父母是残疾的低保残疾人家庭，在其就读期间，帮助其向残联申请资助1000元/人/学年；学生不论读专科、本科、研究生及以

上层次，在其就读期间，帮助其向残联申请一次性资助3000元/人。

●帮扶对象家中有大学生或研究生的，结对帮扶人可以帮助其申请政府贴息的助学贷款，学生就读期间不用负担利息。

●帮扶对象家中有大学新生或研究生新生的，结对帮扶人可以向后盾单位、社会机构申请奖励、救助。

6 健康

帮扶

★督促家庭成员购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帮扶对象是特困供养、重残、孤儿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协助落实城乡居民医保100%资助参保，低保、监测对象、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等三类人员的50%资

助参保。

★帮扶对象家庭成员购买职工医保的，关注其每月职工医保续保情况；出现断保的，及时向乡镇劳保站和村支两委报告，督促其续保或转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督促当地基层卫生医疗机构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有效期可为1-3年，签约协议可以是纸质版也可以是电子协议书。

★帮扶对象中有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严重精神障碍四类重点慢病患者的，督促签约家庭医生对其进行健康指导，每年可享受一次免费健康体检和四次随访服务。

★如有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在县域外务工或居住达3个月以上不足6个月的，外出务工期间有不少于1次的电话、微信等沟通了解，并有记录。县

域外务工不足3个月的，全年服务次数不少于4次。

★帮扶对象就医时，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卫生材料超限价部分自负费用和全自负费用之和占医疗总费用比例不超过10%；二级医疗机构卫生材料超限价部分自负费用和

全自负费用之和占医疗总费用比例不超过15%（其中基本医保目录外医疗费用比例严格控制在10%以内）；三级医疗机构卫生材料超限价部分自负费用和全自负费用之和占

医疗总费用比例不超过20%（其中基本医保目录外医疗费用比例严格控制在10%以内）。

★特困人员、低保对象、返贫致贫人口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取消大病保险封顶线。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低保对象、最低生活

保障边缘家庭成员、重度残疾人和纳入监测范围的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在市域内医保协议医疗机构就医时可以按政策享受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

●因高额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因病致贫大病患者可以按政策申请医疗救助。

●对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制度支付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负担医疗费用超过当地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且有返贫致贫风险的人员，经规范的

申请、审核程序，按照50%的比例进行再救助,年度最高救助限额10万元。

●患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较高、严重影响患者生活、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如恶性肿瘤等），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含再救助）后，政策范围内年度个

人累计自付医疗费用仍高于1万元的医疗救助对象，纳入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范围。

●经过上述救助后还有实际困难的，结对帮扶人可以帮助申请临时救助或向红十字会等机构申请救助、发起水滴筹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

●新生儿疾病免费筛查、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孕前优生健康免费检查。

7 综合

保障

★帮扶对象中有持残疾证的低保对象，帮助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并核查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是否按月打卡到位。

★帮扶对象中有持一、二级残疾证的重度残疾人（特困人员除外），帮助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并核查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是否按月打卡到位。

★帮扶对象中有疑似残疾人的，帮助其办理残疾证，确有困难的，可以向残联申请上门办证、远程办证或集中办证。

★帮扶对象中有年满60周岁，符合纳入特困供养的，帮助申请纳入特困。

●帮扶对象家庭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帮助申请农村低保，帮扶对象家庭基本生活有特殊困难的帮助其向劳保站或乡镇民政服务窗口申请临时救助。

8 社会

帮扶

●帮扶对象有特殊困难时，结对帮扶人、后盾单位可以向帮扶对象给予捐赠，也可以由结对帮扶人向社会各类公益性组织申请捐赠。

●帮扶对象家中的农副产品出现滞销时，结对帮扶人可以帮助联系销售，后盾单位也可以帮助销售。

9

易地

扶贫

搬迁

后扶

★搬迁对象家庭可享受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力，可提供就业帮扶，确保有就业意愿和劳动能力的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就业。

●帮助搬迁对象家庭办理房产登记，对存在房屋安全隐患的落实住房保障政策。

●帮助集中安置搬迁对象家庭享受当地公共服务政策，如户籍管理、就近入学和就近就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

●帮助集中安置搬迁对象家庭解决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配套问题。

10 其他

●帮扶对象家中有富余的土地或房屋可以流转或出租时，结对帮扶人可以帮助其联 系承包人或承租人。

●帮扶对象子女条件较好，有赡养能力的，结对帮扶人要督促子女履行赡养义务，并逐年提高赡养费。

●帮扶对象因灾因意外出现困难，有第三方责任人的，结对帮扶人督促落实各类赔偿金。

●结对帮扶人应定期进行政策宣传，激发内生动力。

说明：★帮扶措施作为必须落实选项，●帮扶措施作为可选择项。


